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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先揭示羞恥心和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然后指出它们对于新时期开展荣辱观教育有三点启

示：（1）培育良知，开展荣辱观教育的关键；（2）宜根据不同良知水平群体的荣恥心发展规律妥善开展荣

辱观教育；（3）妥善对接中国本有的尚恥文化传统，有助于重塑当代中国人的羞恥意识。 

关键词：恥；荣；心理机制；荣辱观；启示 

 

 

2006 年 3 月４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

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提出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

容的荣辱观，推陈出新，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从心理学角度看，羞恥心，

简称恥，是一个人由自己言行的过失而产生的，表现为对自己违背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而

产生的不光彩、不体面的心理，或因周围的人的谴责而产生的自责心理；与羞恥心截然相反，

荣誉心，简称荣，是一个人由自己言行的合理合宜而产生的，表现为对自己合乎内心的善恶、

荣辱标准而产生的光彩、体面的心理，或因周围的人的褒奖或赞赏而产生的自豪心理。从理

论上理清羞恥心和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能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荣辱观教育。 

一、羞恥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从心理学角度看，现代汉语宜重新启用“恥”字，而不能以“耻”代“恥”；退一步言

之，可以将“恥”和“耻”二字并行通用，但在重要语境里要求使用“恥”字。因为“耻”

字本是“恥”的俗字；再者，二字的笔画相同，并无繁简之别；更重要的是，“耻”字不但

缺少厚重的文化底蕴（因它本是俗字），字面还有“止于耳为耻”之义，这极易误导人的心

灵，让人错误地以为恥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这或许是导致当代一些中国人内心缺乏羞

恥心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反，“恥”字让人一眼看出其与“心”有关，并向人们暗示恥运作

的心理机制。“恥”左边是一只“耳朵”，右边是一颗“心”。合起来的表面意思是：耳朵听

到了来自心灵的声音。不过，既然“恥”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色彩，“恥”字右边的这颗心

绝不是一颗不带道德判断的“平常之心”，而是一颗带有明显道德判断的“心”，即“良心”。

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耳朵里只有听到了来自良心的判断，其心中才会产生羞恥心这种负面的

情绪体验或心灵知觉（指“觉察到”或“意识到”之义）；假若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听

到来自良心的声音，这个人一般是不会产生羞恥心的，相应地，也就没有羞恥心或羞恥感①。

可见，一个人在遇到或做了一件从伦理道德角度看是羞恥之事后，其心中到底会不会产生羞

恥感，取决于此人的良心的发展程度或水平，如图 1 所示（见下页）： 

                                                                 
① 恥 恥这里所讲的“没有羞 心”或“没有羞 感”，内含两种用法：作为中性词，主要用于儿童，用以表示儿

恥 恥 恥童因为良心尚处于萌芽状态，不能对自己所做的羞 之事产生正确的知觉，从而没有羞 心或羞 感；作

恥为贬义词，主要用于指没有良心的人，用以表示这类人因为良心已死或丢失，不能对自己所做的羞 之事

产生正确的知觉， 恥 恥 恥 恥 恥从而没有羞 心或羞 感，此时，“没有羞 心”或“没有羞 感”与“无 ”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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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假若此人是年幼儿童，此时其品德发展尚处于前良心阶段，成人社会所普

遍认可的有关恥辱的标准还没有被儿童所内化，相应地，成人社会所引以为恥的事情，对于

这一阶段的儿童而言，尚没有认知上的意义，自然不能让这一阶段的儿童产生相应的羞恥心，

于是，对于成人社会所引以为恥的事情，此阶段的儿童一般均是以自己的自然喜好去对待：

做了也不觉得羞愧（因为此时儿童的良心尚处于萌芽状态，尚不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伦理

道德的判断，其耳朵听不到来自良心的声音）；不做也往往并不是为了避免恥感心理的产生，

而常常是自己本不乐意做。 

努力补救（如停止做等），或采取文饰措施（如找借口等） 

                                    

        总是主动、及时觉知到（耳中主要听到了来自自己良心的声音） 

 

                                                      

结果 

             

       被遇到 

原因   或被做了                                        

         一般是被动、延时觉知到（耳中主要听到了来自他人良心的声音） 

 

 

                                              结果 

 

 

          一般觉察不到或不以为然（耳中没有听到来自良心的声音） 

高水平 
的良心 

 
一定 
文化 
所认 
可的 
羞恥 
之事 

 
羞愧、

恥辱 
低水平 
的良心 

前良心水平

没有良心

自 以

为恥  
或

被 人

恥辱

没 有 羞

愧 或 恥

辱感 

自以为恥或

被人恥辱 

                     仍以原先态度应对（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图 1：羞恥心运作的心理机制示意图 

第二种情形，如果此人是少年或成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其良心已被贪欲所遮蔽、

其良心已死或已丢失，成为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这时，即使他或她做了羞恥之事，即使在做

羞恥之事的过程中或做过之后受到了来自有良知的他人的严厉谴责，他或她的耳中也听不到

来自良心的声音，结果，其心中一般也不会产生任何羞恥感的，甚至还可能以恥为荣。对于

这类人，中国人常常以“无耻之徒”来相称。 

第三类情形，假若此人心中已有良知，但良知的发展水平很低，那么，当他或她心中浮

现出某种非份之想或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之后，通常情况下他或她自己是不可能随即听到

来自自己良心的评判声，自然也就不能立即、自觉地产生羞恥感的，而是要经过他人的提醒

或受到他人的谴责之后，耳中听到来自他人良心的评判声，然后才激活自己的良心，随即自

己的内心才会产生被动、延时觉知到的羞恥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先人在创造“恥”这

个字时就已向人们暗示了有两种自觉程度不同的恥：他律之恥和自律之恥。如果将“恥”字

右边的“心”当作“他人之良心”理解，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了违背道德规范的事之后，

由于其自己的良心发出的声音太弱，常常不能达到自己听觉的最低阈限，这个人一般是不会

自以为恥的，但是，假若他或她察觉到已被他人知晓，耳中听到了来自他人的谴责之声后，

这时其心理一般也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这种由于觉察到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已被他人知晓或受

到他人的谴责之后才产生的羞愧感就是一种他律之恥。可见，一个心中有良知但良知发展程

度不高的人一般只有他律之恥。对于只拥有他律之恥的人而言，如果发现自己所做的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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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没有被他人知晓，或是没有“听到”来自他人的谴责之声，一般而言，其内心是不会产

生羞愧感的。这表明具有他律之恥的人的品德发展水平相对而言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必须继

续努力，使自己的恥感意识尽早达到自律之恥的水平。 

第四类情形，假若此人心中已有高度发展的良知，那么，只要他或她心中偶生某种不道

德的念头，耳中随即就会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良心的谴责声，心中随即就会主动、及时产

生并觉知到羞恥感的；如果因自己一时糊涂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即便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没有被任何他人知道，而只是天知、地知和自己知，仍会从内心中产生强烈的羞恥感，进而

一边产生自责心理与行为，一边赶紧想方设法采取补救措施；若是自己一时所做的不道德行

为已被他人知晓，更会产生极其强烈的羞恥感，更是会想尽一切方法予以补救，以期重新赢

回声誉。有时此种羞恥感的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自己的事后补救措施得到了他人的认

可，他人宽恕了自己，但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而会羞愧终身，甚至因羞愧难当而求一死了

之。这从“恥”字的字形也可看出。假若将“恥”字右边的“心”当作“自己的良心”理解，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了违背道德规范的事之后，无论他人察觉与否，只要被自己的良心

所知晓，就一定会从心理产生一种羞愧感。这种不需要他人的提醒或警示，只要自己一旦起

了非份之想或做了不道德的行为，随即内心就产生的羞愧感，即是一种自律之恥。由此可见，

具有自律之恥的人往往其良知的觉醒阈限颇低，相应地，说明其已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当

然，拥有自律之恥的人切不可沾沾自喜，而必须慎始慎终，若平日不继续加以修养，可能也

会倒退至他律之恥甚至沦为无恥之徒。 

综上所论，没有羞恥感、他律之恥与自律之恥的关系可以用图 2 示意如下： 

                发展                      发展 

 
自律之恥 他律之恥 没有羞恥感 

                退缩                       退缩 

            图 2：没有羞恥感、他律之恥、自律之恥三者关系示意图 

二、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良知发展处于不同水平的人，其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有较大的差异，为便于理解，下

文分别予以论述： 

1．高水平良心人的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对于已有高水平良心的人而言，他们总是主动、积极地去做社会所认可的光荣之事，并

能在做的过程中和做过之后，从内心体验到光荣、自豪或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或情感，而这

种积极的情绪或情感又成为一种内在的、较持久的激励力量，推动他们在其后的日常生活中

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做一些引以为荣的事情。假若偶尔由于自己一时糊涂（即被某种杂念一

时干扰了自己的心智，犹如太阳偶尔也会被乌云遮住一般），在社会或他人需要自己做某件

本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而自己却没有做时，一般内心会体验到诸如非常不安、愧疚或负罪感之

类的负面情绪，导致心理失衡，而这一般又会随即转化成一种内在的压力，推动他们自觉地

去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便重新恢复内心的平衡状态。如图 3 所示： 

继续主动、积极去做 

 

 

总是主动、             做的结果 

积极地去做   

                                   偶尔不做的结果 

一定文化

认可的光

荣之事 心中非常不安或愧疚 

高 水

平 良

心 的

人 

光荣、自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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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补救性措施 

             图 3：高水平良心的人的荣誉心运作示意图 

2．低水平良心人的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对于已有良心但良心发展水平不高的人而言，他们一般不会经常主动、积极地去做社会

所认可的光荣之事，但偶尔也会自觉地去做。可是，假若他们觉察到来自社会或他人的监督

力量时，一般也能被动地去做社会所认可的光荣之事，并能在做的过程中和做过之后，从内

心体验到光荣、自豪或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或情感，不过，与拥有高水平良知的人相比，低

水平良知的人所体验的这种光荣、自豪或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或情感的时间颇短，强度颇低，

假若没有来自外界的正强化（如他人的鼓励、社会的褒奖等），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会很快

消失掉，结果，他们仍会按原来的方式对待社会所认可的光荣之事。如果他们已觉察到来自

社会或他人的监督力量，但这时却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某种杂念一时干扰了自己的心智）而

自己没有做时，一般内心也会体验到诸如非常不安、愧疚或负罪感之类的负面情绪，但较之

高水平良知的人而言，这种负面情绪体验的持久时间颇短、强度颇小，结果，他们中有些人

可能会主动地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类人若继续进行道德修养，往往能使自己的良心提升

到高水平的行列中；有些人则心不甘情不愿地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若经常这样做，就会使

自己的良心发展停滞不前；有些人干脆采取文饰手段（例如，以只是为了好玩为由来为自己

“算命”之类的“愚昧无知”行为找借口，等等）来为自己的不作为或可恥行为开脱，从而

寻求良心上的慰藉，这类文饰手段若用多了，往往会使自己的良知觉醒程度越来越低，一旦

麻木不仁，就堕入没有良心的人的队伍之中。如图 4 所示： 

继续被动地做；偶尔自觉去做 

 

 

一般是被动地做；          做的结果 

偶尔自觉去做   

                                        不做的结果 

 

 

低 水

平 良

心的

人 

光荣、自豪、快乐 

心中有些不安或

愧疚 

一定文化

认可的光

荣之事 

                         采取补救性措施或文饰性措施 

                图 4：低水平良心的人的荣誉心运作示意图 

3．没良心人的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对于没有良心的人而言，通常情况下他们既不会被动更不会主动去做社会所认可的光荣

之事，并且，当他们采取这种处事方式时其内心是“平静”的，在有良心的人看来，这种“平

静”实为麻木不仁。偶尔当他们良心发现时，也会做一件或几件社会所认可的光荣之事，但

这种概率一般而言是非常小的。同时，当他们偶尔因良心发现而做了一件或几件社会所认可

的光荣之事后，可能的心理体验主要有二：一是在内心体验到光荣、自豪或快乐的积极情绪，

这往往也会成为一种内在的激励力量，刺激其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偶尔做一些引以为荣的事

情，如果他们经常地“良心发现”，就会不断刺激自己良心的觉醒水平和发展程度，这些人

就可能从没有良心而转变成有低水平的良心，甚至最终有高水平的良心。另一是在内心体验

到吃亏之类负面的情绪，这种错误的情绪体验往往会使其良心更加沉沦，若一直往下滑，其

良心之光就会彻底熄灭，以后就再也不会做社会认可的任何一件光荣之事了，如图 5 所示： 

4．处于前良心阶段儿童的荣誉心运作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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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于前良心阶段的儿童而言，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所认可和推崇的光荣之事对于他

们没有认知上的意义，换言之，他们并不知道这类事情的伦理道德价值，这时，无论自己做

或不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内心都是平静的，并且将继续以平常心对待这类事情。但是，假若

偶尔良心发现时又会做 

 

 

一般不做；            做的结果之一 

偶尔良心发现才会做             

做的结果之二 

 

                                      不做的结果 

 

 

没

有

良

心

的

人 

光荣、自豪、

快乐 

心中“平静” 

一 定 文

化 认 可

的 光 荣

之事 
感觉吃亏了 

                         在通常情况下继续不做 

             图 5：没有良心的人的荣誉心运作示意图 

他们一旦觉察到做这类事情的荣誉感，他们常常会乐意去做，做过之后也会体验到“光

荣”（儿童所体验的光荣，一般与成人所体验的光荣是有差别的）和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

这往往又成为儿童今后继续做引以为荣的事情的内在推力，如图 6 所示： 

若条件允许，会争取继续做 

 

 

一般不具认知             若觉察到，且做了 

上的积极意义 

                           无论做与否 

  

                                       

处 于 前

良 心 阶

段 的 儿

童 

光荣、快乐

心中平静 

一定文化

认可的光

荣之事 

                         仍以平常心对待 

         图 6：处于前良心阶段的儿童的荣誉心运作示意图 

三、对新时期开展荣辱观教育的启示 

1．培育良心，开展荣辱观教育的关键 

只有当个体内心拥有良心时，社会所认可的光荣之事对于其才具有道德上的激励作用，

促使其努力去做这些光荣之事；并且，也只有当个体内心拥有良心时，社会所规定的羞恥之

事对于其才具有道德上的警示作用，促使其努力不去做这些羞恥之事。假若一个人没有内化

的善恶标准或荣辱标准，即没有良心，即便其所作所为与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背道而驰，

即便其不道德的行为已被他人当面予以提醒或痛斥，他或她心中也不会产生羞恥心的；更有

甚者，不但不能正确区分荣与恥，甚至以恥为荣。由此可见，在新时期开展荣辱观教育的关

键，是要采取妥善措施培育民众的良心①，民众一旦拥有了良心，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良心，

一般都能使自己正确区分荣恥之事，进而引导自己自觉地或被动地行光荣之事，拒羞恥之事。 

                                                                 
① 至于培育良心的途径与方法，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不多讲，读者若感兴趣，可参阅《德化的生活》（汪

凤炎等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第 105-172 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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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根据不同良心水平群体的荣恥心发展规律妥善开展荣辱观教育 

不同个体的良心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可以将民众的良心发展水平归为四个

类型：前良心阶段、没有良心阶段、低水平良心阶段和高水平良心阶段。处于不同良心发展

阶段的个体，他们的荣恥心运作的心理机制有较大差异，既然如此，在新时期开展荣辱观教

育时，若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必须先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体的良心发展水平

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将其归于不同的类型，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展荣辱观教育，而不能

再像前一段时间的道德教育那样，不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特点尤其是品德发展特

点，相当然地开展道德教育。例如，社会和他人面对一个只拥有他律之恥的个体时就宜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个年少者而言，由于其认知发展水平有限和社会经验欠缺等原因的影

响，若只具有他律之恥，一方面要给予肯定的认可，承认其在一定年龄阶段只拥有他律之恥

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引导其从他律之恥向自律之恥方向发展，使他们的恥感意识

尽早达到自律之恥的水平；对于一个成人而言，如果其恥感意识仍停留在他律之恥的水平，

先宜善意地指出其恥感意识的发展水平较低，帮助其剖析导致恥感意识发展水平较低的原

因，然后再积极引导其从他律之恥向自律之恥方向发展，使他们的恥感意识尽早达到自律之

恥的水平；对于那些固执地认为做人只需要具有他律之恥即可的成人，则宜妥善地向其指出

他律之恥的不足，让其“迷途知返”，“知恥而后勇”，否则，任其沉沦，其良知的觉醒程度

往往会越来越低，一旦麻木不仁，就会退缩到无恥的水平，从而成为一个无恥之徒。这里需

特别强调的是，借鉴中西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精髓，在对受教育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良心

发展水平进行考查并归类时，必须牢记三点：第一，若无绝对的把握，轻易不要将人归为“没

有良心”的类型，否则，可能会给归于此类的人的身心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第二，考虑到

品德测量本身的复杂性，要慎重对待良心发展水平的考查结果，将其作为开展荣辱观教育的

重要的、动态的参考依据之一，但不要作为唯一的、静止的依据，也不可将其与评优或选干

之类的事情联系起来；第三，在通常情况下要绝对保密，只要教育者做到心中有数即可，不

要将结果泄露给其他任何人（包括学生本人、家长或其他任课老师）；当然，如果发现学生

品行发展有明显的异常，还是宜用恰当的方式告诉相关的人员。 

3．妥善对接中国本有的尚恥文化传统，有助于重塑当代中国人的羞恥意识 

稍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史实：周人通过反思殷商为什么会灭亡的历史教

训之后，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由过去的尚天命转而尚人事，这一转变从很大意义

上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化尚德的方向与传统。这样，自周代开始，以不修德或自己的德行有欠

缺为恥的思想就逐渐在中国文化里显现出来。《周易·恒》就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

吝。”认为一个人不能持久地保持他的德行，或许会因此而受人恥辱。据《论语·子路》记

载，孔子也说：“行己有恥”，主张一个人在做任何行为时，都要保持一份羞恥之心。孟子力

倡羞恥感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感，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

孙丑上》）。先秦尚恥思想为秦汉之后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如《淮南子·泰族训》说：“民

无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恥不立。”周敦颐在《通书·幸》里说：“人之生，不幸，

不闻过；大不幸，无恥。必有恥，则可教；闻过，则可贤。”《朱子语类》卷第十三说：“人

有恥，则能有所不为。”顾炎武在《日知录·廉恥》里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

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恥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康

有为在《孟子微》卷六中也认为：“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恥心，如无恥心，则无事不可为

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恥。恥者，治教之大端。”等等。 

可见，如果说，西方人由于普遍信奉基督教，而“原罪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

这导致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罪的文化”（guilt culture），“内疚感”成为西方人

的一种集体潜意识，那么，相对于西方“罪的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恥

的文化”（shame culture），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是“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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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的心态”。①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相关理论和文

化心理学（广义的）的丰富研究成果可知，社会文化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有持久而深远

的影响，这样，妥善对接中国本有的尚恥文化传统，不但可为当代中国人培育羞恥心提供一

个强有力的文化氛围，还能有效地激活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尚恥情结，这必将有助于重

塑当代中国人的羞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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